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烈招商组〔2021〕6号

烈山区招商引资奖励实施办法 （试行）

为鼓励全区干部及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烈山区招商引资工作，

合力形成大招商氛围，进一步建立完善招商引资激励机制，努力

构建全社会多渠道招商方式，着力提升招商引资项目质量和水平，

促进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。结合烈山区实际，特制定

本实施办法。

一、招引项目范围

1、新引进固定资产投资 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项目。

2、通过收购或引进新投资合作人对原有企业进行重组实际

固定资产投资达到 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项目（引进的投资人必

须控股）。

3、经烈山区招商引资领导小组认定的其它综合贡献较大的

重大项目。

所有引进的招商引资项目须符合国家、安徽省、淮北市和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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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区产业政策及环保要求。

二、奖励对象

（一）载体单位(5 个)

烈山经济开发区、烈山镇、宋疃镇、古饶镇、杨庄办（以下

统称载体单位）。

（二）区招商团（12 个）

（三）区直单位（43 个）

区委办、区人大办、区政协办、区政府办、区委组织部、区

委宣传部、区委统战部、区委政法委、区直机关工委、区委编办、

区档案馆、区总工会、区委督查考核办、区委党校、团区委、区

妇联、区科协、区残联、区工商联、区发改委、区教育局、区科

技经济信息化局、区民政局、区司法局、区财政局、区人社局、

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区农业农村水利局、区商务局、区文旅体

局、区卫健委、区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区应急管理局、区审计局、

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区统计局、区医疗保障局、区城管局、区信

访局、区数据资源管理局、区投资促进局、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、

区房屋征收安置中心。

（四）区政府派出机构 (3 个）

临海童办、百善办、任楼办。

（五）垂直管理部门 (3 个）

区公安分局、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、区生态环境分局。

（六）区属企业 (1 个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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盛大公司。

（七）第一引荐人

招商引资项目第一引荐人（以下简称“引荐人”）是指通过各

种渠道向烈山区提供真实的项目投资意向、协助载体单位与投资

者直接联系，在项目洽谈中起到实质性促成作用，并将具有投资

意向的投资者引荐到烈山区实现项目落户的商会、协会、企业、

淮北市以外体制内工作人员及社会自然人，以及淮北市内由财政

拨款的各级各单位工作人员。

三、奖励标准

（一）载体单位

烈山经济开发区、烈山镇、宋疃镇、古饶镇、杨庄办 5个载

体单位综合得分 100分（含）以上的，按照得分高低对前三名载

体单位进行奖励，第一名奖金 10万元、第二名奖金 8 万元、第

三名奖金 6万元，其他载体单位综合得分 100分（含）以上的，

奖金 5万元，并作为年度综合目标考核的依据，通报表彰。载体

单位奖金分配，单位党政主要领导分别占奖金的 10%，其余奖金

由单位按照招商工作实际自行分配。

（二）区直单位、区政府派出机构、垂直管理部门、区属企

业

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区直单位、区政府派出机构、垂直管理

部门、区属企业，设立“完成招商引资目标任务奖”，奖金 2万

元。超额完成目标任务的单位，每超额完成 1个规模项目，奖励



— 4 —

2万元。视同完成及未完成招商引资目标任务的单位不予奖励。

驻外产业招商分局奖励标准参照区直单位、区政府派出机构、垂

直管理部门、区属企业奖励标准执行。

（三）招商团

每个招商团完成 1个（含）及以上招商引资项目，奖励团

长 1 万元，副团长 5000元。如团长或副团长为第一引荐人，奖

金按最高奖金执行，不重复奖励；负责全区招商工作总体推进的

领导，按照 12个招商团团长、副团长、成员单位奖金总额的 10%

的标准奖励，每人奖金最高不超过 1万元；负责全区招商环境优

化工作的领导，按照 12个招商团团长、副团长、成员单位奖金总

额的 5%的标准奖励，奖金最高不超过 1万元。

（四）第一引荐人

1、新引进符合招引范围的工业项目奖励标准

（1）商会、协会、企业及社会自然人，引进实际固定资产投

资 2000万元（含）——5000万元的工业项目，按实际固定资产

投资 2‰的标准奖励；引进实际固定资产投资 5000万元（含）以

上工业项目，按实际固定资产投资 4‰的标准奖励。

（2）淮北市内由财政拨款的各级各单位工作人员，引进实际

固定资产投资 2000万元（含）——5000万元的工业项目，按实

际固定资产投资 1‰的标准奖励；引进实际固定资产投资 5000万

元（含）以上工业项目，按实际固定资产投资 2‰的标准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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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按照《2021年度烈山区招商引资工作目标管理考核办法》

规定，以上项目实际固定资产投资以第三方中介机构实际审计的

固定资产投资额为准。

（4）以上奖励标准低于安徽省或淮北市相关招商引资项目引

荐奖励办法奖励标准的，参照安徽省或淮北市相关招商引资项目

引荐奖励办法奖励标准执行。

2、新引进综合贡献较大项目奖励标准

新引进综合贡献大、科技含量高、产业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，

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实行“一事一议”。

3、最高奖励标准

以上招商引资项目最高奖励总额不超过 200万元/个。

4、其他

第一引荐人职责：提供项目第一信息，并在项目在谈、推进

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；如在项目洽谈推进过程中没有持续有效对

接、服务该项目投资方，原则上取消第一引荐人资格。

四、奖励认定兑现

1、项目经引荐后，项目第一对接单位（烈山区所属单位）

将《淮北市烈山区招商引资项目备案表》、第一引荐人招商引资

项目确认函、项目洽谈、现场考察照片、投资主体责任人名片（个

人投资的项目提供身份证照片）等资料交区投资促进局备案，并

在项目推进过程中随时提供进展情况，提供相关佐证材料，区投

资促进局在淮北市招商引资项目信息平台备案、动态更新。已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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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项目 6个月内无进展的，视为灭失项目，第一引荐人资格随之

取消；若 6个月后项目又有新进展的，第一引荐人以最新引进方

为准，重新备案。

2、新引进工业项目自竣工投产审计完成 1个月内，第一引

荐人向项目载体单位申请兑现奖励。

五、资金来源

本办法所涉及奖励经费由区财政统筹解决。

六、其它

1、本办法所指工业项目竣工投产认定标准：项目建成投产、

产品下线。

2、本办法所指招商引资项目为与烈山区人民政府或其授权单

位正式签约的招商引资项目。

3、与烈山区人民政府签订代理招商协议的招商中介机构奖

励标准以代理招商协议约定为准，不适用本办法。

4、本办法未尽事宜由烈山区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负责解释。

5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试行 1年。

淮北市烈山区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

2021年 6月 8日

淮北市烈山区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 6月 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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